
证券代码：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８

债券代码：１２２０５９ 债券简称：１０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

股

●

发行价格：

３．１４

元

／

股

●

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限售期（月） 限售截止日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

股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新增的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新增股份自发行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

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或交付手续，过户手续合法

有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验资，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出具了《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０６５０００１

号）。

释 义

重庆钢铁、上市公司、本公

司、公司、股份公司

指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钢集团 指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双方、双方 指 重庆钢铁与重钢集团

标的资产、 拟注入资产、拟

购买资产

指

本次重组中，重庆钢铁拟向重钢集团购买的其在长寿新区投建的钢

铁生产相关的资产及配套公辅设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

组

指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承接负债并支付现金的方式向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同时弥补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因搬迁导致的固定资产损失

的行为

本次交易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

重组报告书、报告书 指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重组协议》、本次重组协议 指

公司与重钢集团就本次重组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签署的《重庆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资产购买及搬迁

损失补偿协议》

《补充协议》 指

公司与重钢集团就本次重组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签署的《重庆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资产购买及搬

迁损失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指

重庆钢铁就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交易基准日、 审计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本次重组协议双方共同以书面方式确定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

完成的日期 ，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过渡期 指 本次交易自交易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间

标的资产、 拟注入资产、拟

购买资产

指

本次重组中，重庆钢铁拟向重钢集团购买的其在长寿新区投建的钢

铁生产相关的资产及配套公辅设施

老厂区、老区 指 重庆钢铁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的钢铁生产区域

长寿新区、新厂区、新区 指

重钢集团及重庆钢铁位于重庆市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钢铁

生产区域

环保搬迁、 环保搬迁工程、

搬迁

指

重钢集团及重庆钢铁将位于大渡口区的钢铁生产设施予以关停和

再利用，在重庆市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新的钢铁生产线，将

重钢集团及重庆钢铁的钢铁生产主业迁移至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工程及过程

交割确认书 指

重庆钢铁与重钢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签署的 《重庆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与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交割确

认书》

验资报告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０６５０００１

号）

Ａ

股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

务顾问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国枫凯文 指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华康评估 指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及《重组协议》；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具体方案及《补充协议》等本次

交易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和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对华康评估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重康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４９

号）的评估结果进行确认，同时确认更新评估报告不影响本次重组交易方案和交易定价；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重

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１２

号）。

（二）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股份发行情况

１

、发行对象：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发行股份类型：重庆钢铁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类型为

Ａ

股普通股。

３

、定价基准日：重庆钢铁审议本次重组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４

、发行价格：本次向重钢集团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按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交易总额除以

Ａ

股交易总量计算的均价为

３．１４

元

／

股。

５

、发行数量：本次交易中向重钢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

股。

６

、认购方式：重钢集团将以标的资产价值的一部分认购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全部

Ａ

股股票。

７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验资，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０６５０００１

号）。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止，本

公司已收到重钢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００

元。 重钢集团以其所拥有

的价值为

３

，

６０１

，

２８８

，

４６７．９３

元的机器设备、

２

，

００１

，

４２２

，

８００．００

元的土地使用权、

６６５

，

２９８

，

９５６．０７

元的构筑

物，合计

６

，

２６８

，

０１０

，

２２４．００

元作为实际缴纳出资，其中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００

元，转

增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４

，

２７１

，

８２８

，

６２４．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向重钢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资产过户和交割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已与重钢集团完成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工作，并于当日与

重钢集团签署了《交割确认书》具体如下：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重钢集团已将标的资产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合计

４

，

４０３

，

８８８．５０

平方米。

上述实际登记至重庆钢铁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与《重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土地使用权暂估总

面积

４

，

４０３

，

８３１．１０

平方米存在差异。 根据《重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本公司应在《交割确认书》生效

之日起十（

１０

）日内将土地使用权差异结算价款

２６

，

０８６．５８

元向重钢集团全额支付。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重钢集团已将标的资产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证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合

计

６０１

，

９８１．５９

平方米。

３

、 根据公司与重钢集团之间签署的 《重组协议》 及补充协议的约定， 标的资产已自本次交易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即已交付本公司使用。因此，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重钢集团已将标的资产范围内

的其他实物资产全部交付本公司使用。

４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重钢集团已将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一切必要的权利证明文件、证书、政府批

文、合同等文件交付给本公司。

５

、鉴于标的资产已根据《重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完成交割，本公司重钢集团确认《交割确认书》

签署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为标的资产交割日。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认为：公司本次重组的实施过

程操作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或交付手续，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本次重组涉及

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

截止本次重组交割日，公司已按照《重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对所涉及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承接，有

关债务承接安排合法有效；重组交易双方亦对相关债权债务的后续履行和转移进行了明确、妥善和合理的

安排，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的后续履行和转移不影响本次重组资产交割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本次重组涉及的人员转移已经完成，相关转移手续合法有效。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公司股份变动事宜完成股东权登记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２

、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顾问国枫凯文认为：

（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手续、验资及已办理完毕，符合交易双方签订

的相关协议及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３

）重庆钢铁已按照《资产购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按期向重钢集团支付了应当支付的交易对

价，并办理完毕向重钢集团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

（

４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不存在违反该等协议的情形；重钢集团已经或

正在按照其出具的相关承诺的内容履行相关义务，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限售期（月） 限售截止日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

股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大堰三村

１

栋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加才

注册资本：

１

，

６５０

，

７０６

，

５４３．５６

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２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授权范围内的资产经营、投资、产权交易。生产、销售金属材料、机械产品、铸锻件及

通用零部件、家用电器、计算机及配件、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计量衡器、纺织品、服装、木材制品、耐火材

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９３８

组织结构代码：

２０２８０３３７－０

税务登记证号：

５００１０４２０２８０３３７０

关联关系：重钢集团为重庆钢铁的控股股东，系公司的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

）

１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２１

２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２６

，

６８１

，

９７０ ３０．３９

３

白计平

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４

孙天豪

２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０．１３

５

周勇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６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海通伞形宝

１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１

，

４１３

，

２３４ ０．０８

７

申飒飒

１

，

３３４

，

５００ ０．０８

８

陈国玲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９

辛渝

１

，

０７３

，

６００ ０．０６

１０

丁四年

１

，

０７２

，

０９８ ０．０６

合计

１

，

３３９

，

８１０

，

４０２ ７７．３１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发行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

Ａ

股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

）

１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７９６

，

９８１

，

６００ ７５．００％

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２

，

９３８

，

６００ ０．０８％

３

白计平

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１

，

８９３

，

０７２ ０．０５％

５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１

，

８３４

，

４４４ ０．０５％

６

财通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６３０

，

５１１ ０．０４％

７

周勇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８

申飒飒

１

，

３４７

，

３００ ０．０４％

９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１

，

２７０

，

２００ ０．０３％

１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２１２

，

４００ ０．０３％

合计

２

，

８１３

，

０１８

，

１２７ ７５．４３％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重钢集团，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国资委，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更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份

０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流通

Ａ

股

１

，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流通

Ｈ

股

５３８

，

１２７

，

２００ ０ ５３８

，

１２７

，

２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１

，

７３３

，

１２７

，

２００ ０ １

，

７３３

，

１２７

，

２００

总股本

１

，

７３３

，

１２７

，

２００ １

，

９９６

，

１８１

，

６００ ３

，

７２９

，

３０８

，

８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由于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前一直由重钢集团授权公司无偿使用，标的资产配合公司的轧钢

环节生产设施在本公司的运营管理下所产生的经营成果已综合反映在公司的历史财务报表中。 因此，若不

考虑行业环境、产品价格变化以及标的资产本身逐步由不够稳定的试生产转入稳定的连续生产而导致公司

运营效率的变化等因素，本次重组将不会对公司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规模产生本质影响。

本次重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公司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的

影响；二是因收购标的资产及承接负债带来的新增折旧和利息费用对公司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一）本次重组对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１

、本次重组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及仅考虑本次资产重组情况下备考合并报表的资产构成对比

如下表所示：

金额：万元；占比：

％

资产项目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完成后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５０１

，

１１３．８０ ４９．２１％ １

，

４４２

，

７９５．１０ ３０．２６％

货币资金

１００

，

０８０．２０ ３．２８％ １００

，

０８０．２０ ２．１０％

存货

９８１

，

５９２．５０ ３２．１８％ ９８１

，

５９２．５０ ２０．５９％

其他应收款

１５８

，

５５５．２０ ５．２０％ ７

，

５６１．７０ ０．１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５４９

，

２６４．７０ ５０．７９％ ３

，

３２５

，

４５７．８０ ６９．７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

，

９７３．９０ ０．３６％ １０

，

９７３．９０ ０．２３％

固定资产

８０９

，

２１１．２０ ２６．５３％ ２

，

３６７

，

７００．８０ ４９．６６％

在建工程

５２０

，

０２９．８０ １７．０５％ ５５９

，

２１４．４０ １１．７３％

工程物资

９４

，

８５９．４０ ３．１１％ ９４

，

８５９．４０ １．９９％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７

，

０４５．２０ ０．５６％ ４２５．６０ ０．０１％

无形资产

８８

，

０６１．００ ２．８９％ ２８３

，

１９９．５０ ５．９４％

资产总计

３

，

０５０

，

３７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７６８

，

２５２．９０ １００．００％

如上表所示，本次重组完成后，备考公司资产规模大幅提高。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由

交易前的

３０５．０４

亿元增加到

４７６．８３

亿元，增长幅度为

５６．３２％

，其中流动资产由交易前的

１５０．１１

亿元降至

１４４．２８

亿元，下降

３．８９％

，主要是由于公司应收重钢集团的“其他应收款”因本次重组完成而下降（重组前公

司将部分老区固定资产予以处置后形成的净损失暂时列入应收重钢集团的“其他应收款”科目）；非流动资

产由交易前的

１５４．９３

亿元增加至

３３２．５５

亿元，增长

１１４．６５％

。

２

、本次重组对负债结构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及备考公司合并报表的负债构成对比如下表所示：

金额：万元；占比：

％

负债项目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完成后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３６６

，

２９４．６０ ８６．２８％ ２

，

７９７

，

８９３．１０ ７２．９８％

短期借款

５６１

，

１４９．００ ２０．４６％ ５６１

，

１４９．００ １４．６４％

应付账款

９６２

，

００７．６０ ３５．０８％ １

，

２２９

，

０３５．７０ ３２．０６％

预收款项

３２４

，

８４８．４０ １１．８４％ ３２４

，

８４８．４０ ８．４７％

其他应付款

５８

，

９８５．４０ ２．１５％ ７３

，

５８０．４０ １．９２％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３３４

，

０６６．４０ １２．１８％ ４８４

，

０４１．８０ １２．６３％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７６

，

３８８．２０ １３．７２％ １

，

０３５

，

８６３．１０ ２７．０２％

长期借款

４５

，

１０４．５０ １．６４％ ６２５

，

２４８．６０ １６．３１％

应付债券

１９７

，

４１４．４０ ７．２０％ １９７

，

４１４．４０ ５．１５％

长期应付款

１２１

，

４１９．００ ４．４３％ １８０

，

２０１．１０ ４．７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２

，

４５０．３０ ０．４５％ ３２

，

９９９．００ ０．８６％

负债合计

２

，

７４２

，

６８２．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８３３

，

７５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重组完成后，备考公司负债规模较重组完成前明显增加。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负债总额由

交易前的

２７４．２７

亿元增加到

３８３．３８

亿元，增长幅度为

３９．７８％

，其中流动负债由交易前的

２３６．６３

亿元增加

至

２７９．７９

亿元，增长

１８．２４％

；非流动负债由交易前的

３７．６４

亿元增加至

１０３．５９

亿元，增长

１７５．２１％

。

３

、本次重组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项目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完成后

资产负债率（

％

）

８９．９１％ ８０．４０％

流动比率

０．６３ ０．５２

速动比率

０．２２ ０．１６

注：（

１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１００％

（

２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

３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总额

－

存货）

／

流动负债总额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由重组前的

８９．９１％

显著下降至

８０．４０％

。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流动资产减少

５．８３

亿元，同时流动负债增加

４３．１６

亿元，因此本次交易后本公司的

资金流动性略有下降。

（二）本次重组对本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１

、标的资产本身运营效率提高的影响

标的资产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建设，从

２００９

年底开始逐步有资产分批建成并投入试运营，但直到

２０１２

年一

季度，标的资产才基本全面建成，且直至本次交易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标的资产（除少量铁路专用线

等在建工程外）才全面完成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因此，在直至本次交易基准日前的过去几年时间里，

标的资产一直处于分批投入运营但未完全形成正常产能和正常生产效率的状态。 本次重组后，随着未来标

的资产在本公司的管理和运营下的逐步由不够稳定的试生产转入稳定的连续生产，公司整体的生产能力和

生产效率都将逐步提高，公司的成本控制能力亦将得到加强，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和持续

盈利能力。

若不考虑标的资产本身在本次交易前后运营效率的变化，本次重组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标的资产带来的新增折旧（摊销），二是本次收购标的资产所承接负债带来的新增利息。

２

、本次重组前后标的资产的折旧（摊销）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变化

（

１

）本次交易基准日之前

在本次交易基准日前，本公司为了如实反映有关资产使用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成本的影响，本公司基本

上按照接近当时标的资产中已达到可使用状态的资产的折旧额计提了资产使用费；同时，基于重钢的对本

公司环保搬迁期间的损失补偿承诺，本公司按照接近于资产使用费的金额计提了重钢集团对本公司环保搬

迁损失的补偿收入。因此，在本次交易基准日前，标的资产的折旧（摊销）对本公司的经营成本和盈利基本不

产生影响。

（

２

）交易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过渡期间

根据本次《重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为维持本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重钢集团自本次交易基准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将标的资产继续交由本公司经营使用；本公司使用标的资产的一切成本、费用均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就过渡期内本公司使用标的资产之事实，本公司不向重钢集团支付资产使用费，在交割

时双方亦不再就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因折旧、摊销导致的价值变化而对交易对价进行调整。此外，标的资产

在过渡期内与本公司自有资产配合运营产生的盈利或亏损亦均由本公司享有和承担。

基于本公司与重钢集团就标的资产达成的重组安排， 就本公司在过渡期内仍使用标的资产之事实，为

合理反映本公司使用标的资产的成本及未来标的资产交割时对标的资产价值的调整，本公司将在过渡期内

按标的资产折旧（摊销）额计提应付重钢集团资产使用费，待本次重组完成时对冲减标的资产的入账价值。

按照标的资产的价值估算，预计过渡期内每

１２

个月（一年）需计提的应付资产使用费金额约为

６．９９

亿元，实

际计提的资产使用费将与过渡期的实际长短有关。

因此，在本次重组过渡期内，标的资产虽未完成交割，但实际上其本公司已在计提相当于标的资产折旧

（摊销）额的资产使用费，将直接增加公司过渡期内的经营成本。

（

３

）资产交割日之后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有用长寿新区完整的钢铁生产线及配套公辅设施，标的资产的折旧（摊销）

额将全部按照有关会计准则计入本公司的成本费用，预计每年因标的资产的折旧（摊销）额约为

６．９９

亿元。

３

、本次重组前后本公司拟承接负债的利息影响及变化

（

１

）本次交易基准日之前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之前， 重钢集团因建设长寿新区钢铁生产线及配套公辅设施发生的相关负债所产生

的利息由重钢集团自行承担，其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部分已进入标的资产的价值。

（

２

）交易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过渡期间

根据《重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自基准日后至交割日期间，重钢集团在过渡期内履行上述债务

所支付的银行借款利息、信托贷款利息以及融资租赁租金利息等费用由重钢集团自行承担。

（

３

）资产交割日之后

资产交割日之后，本公司根据本次重组方案承接的负债所产生的利息将全部由本公司承担，并计入本

公司的成本费用，预计每年由本公司承担的利息支出约为

５．６０

亿元。

综上，由于在本次重组前，重钢集团即已将标的资产交付本公司使用，因此，本次重组对本公司的经营

模式、产能、经营规模均不会产生实质影响，本次重组前后对本公司的财务影响主要是标的资产带来的新增

折旧和公司承接的负债带来的新增利息成本，该等折旧和利息费用的增加需要公司通过进一步提高长寿新

区的管理和运营效率、提升产量、优化产品结构并降低成本等综合措施来消化。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拥有在长寿新区完整的钢铁生产线及配套公辅设施，公司的资产规模大

幅提高，抗风险能力得到较大提高。 同时，本次重组将使得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进一步降低，改善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后续融资的开展。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

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

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４３３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４７７

联系人：彭德强、李黎、陈清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写字楼

Ａ

座

１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４４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１６

经办律师姓名：熊力、李晓蕾、龙珍珠

（三）审计机构

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顾仁荣、杨剑涛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８

号院

７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３－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经办会计师姓名：廖伟、王长勇

七、上网公告附件

１

、本公司编制的《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

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

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３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凯文律证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８－１１

号）；

４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得《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０６５０００１

号）。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０３

股票简称：

*ＳＴ

兴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

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３－０４４

号）。

１１

月

２７

日，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提议具体内容如

下：

鉴于《关于共同对厦门大洲矿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投资议案》已经你公司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

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建议将上述事项作为临时提案，提交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新增审议一项议案：

议案

６

、《关于共同对厦门大洲矿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投资议案》。

为提高大洲矿产的资本规模和投资实力，从而为未来以大洲矿产为整合运作平台，开展相关矿产资源方

面的并购与投资做好充分准备，公司拟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１

） 以公司即将取得的中鑫矿业

８２％

的股权及大洲集团合法持有的中鑫矿业

１８％

的股权共同对厦门大

洲矿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 新增投资额由公司与大洲集团按双方股权比例投入，即：公司投

入中鑫矿业

８２％

股权，对应净资产

２１７３５．７１

万元；大洲集团投入中鑫矿业

１８％

股权，对应净资产

４７７１．２５

万

元。

大洲矿产增资后，其注册资本为

３３３３

万元，投资总额为

２７５０６．９６

万元，新增资本公积

２４１７３．９６

万元。各

股东的出资情况为：本司出资

２７３３

万元，持有大洲矿产

８２％

的股权；大洲集团出资

６００

万元，持有大洲矿产

１８％

的股权。

增资完成后，大洲矿产成为上市公司控股

８２％

的子公司，将持有中鑫矿业

１００％

股权。

（

２

）同意并授权总经理签署相关股权增资协议，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临时提案的提议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将增加

审议上述临时提案内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审议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附件、 修订后的授权委托书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审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未明确表决意见的视为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愿

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议案

１

关于处置不良债权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关于向大洲集团增加借款及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３

关于受赠阿克陶中鑫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４

关于选举许燕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５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６

关于共同对厦门大洲矿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投资

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

备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个人股东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５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了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要求，现对本次股东大会再次通知并就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其他部门批准。

召开本次会议的决定经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辰路

２２３８

号胜利生物工程园综合楼四层公司礼堂

７．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二、会议内容

（一）本次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二）审议事项及内容

审议公司参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银

行贷款互相担保的提案。

会议具体内容见董事会专项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２

号）。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法人股股

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辰路胜利生物工程园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曹蓓 宋文臻

电话：（

０５３１

）

８６９２０４９５

、

８８７２５６８９

传真：（

０５３１

）

８６０１８５１８

邮编：

２５０１０１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对议案进行投票

．

该证券相关信

息如下：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０７

证券简称：胜利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本次大会仅审议一项内容，故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即代表对

本议案进行表决。

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公司参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青岛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银行贷款互相担保

的提案

１．００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 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弃权

２

股

反对

３

股

４．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证券

账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激活指令

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

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Ｂ．

申请数字证书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１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附 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

委托人签名：

2013年 11月 28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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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4�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3-071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13:00

起复牌。

2013

年

9

月

14

日，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布了《关于收购

Agfeed Industries, Inc

（

BVI

）

100%

股权的公告》，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益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益辉国际

"

）收购

Agfeed

Industries, Inc

（

Nevada

）（以下简称

"

艾格菲国际

"

）持有的

Agfeed Industries, Inc

（

BVI

）（以下简称

"

艾格菲实

业

"

）

100%

股权。 （公告编号：

2013-054

）。

一、已公告进展

根据首次听证会主要内容条款，截止

2013

年

11

月

13

日（

"

竞标截止日

"

）无其他竞标人提交竞标，艾格

菲国际将把公司作为艾格菲实业

100%

股权最适合且唯一竞标人提交美国特拉华地区破产法庭 （

"

破产法

庭

"

）审议。艾格菲实业

100%

股权将不再进行竞拍程序，破产法庭将在

2013

年

11

月

21

日召开出售听证会审

议上述股份出售及收购协议（公告编号：

2013-067

）。

2013

年

11

月

21

日，公司接到艾格菲国际通知，其已向美国破产法庭申请延期召开出售听证会，并获得

了破产法庭批准。破产法庭将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美国东部时间）召开出售听证会审议本次股份出售及收

购协议。 （公告编号：

2013-069

）

二、最新进展情况

美国破产法院已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美国东部时间）作出出售令，批准股份收购及出售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并批准股份收购及出售协议项下的交易。 公司将于近期与艾格菲国际履行交割程序。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本次收购后续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729� � �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 2013-034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收购

重庆庆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庆荣物流

"

）

100%

股权的相关议案（公告编号：临

2013-027

），庆荣物流现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北区分局换发的庆荣物流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编号：

500000400001753

）。

至此，公司已完成庆荣物流股权收购，持有庆荣物流

100％

的股权，庆荣物流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7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

*

ST中达 编号：临 2013-056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事项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1

月

26

日，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

"

申

达集团

"

）和第二大股东江苏瀛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

"

瀛寰集团

"

）的通知称，申达集团和瀛寰集团已

分别收到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申达集团和瀛寰集团重整计划；终止申达集团和瀛寰集

团重整程序。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7日

关于增加长盛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南证券

"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3

年

11

月

28

日起，西南证券将代理长盛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A

类代码：

000424

，

基金

B

类代码：

000425

）的销售业务。

二、自

2013

年

11

月

28

日起，投资者可在西南证券的各指定网点进行长盛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户、

认购及其他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西南证券和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客服热线：

400-809-6096

公司网址：

www.swsc.com.cn

2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666

（免长途通话费用）

010-62350088

（北京）

公司网址：

www.c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购买货

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146� � �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3-27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披露了《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起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停牌后，我公司积极推进重大事项的可行性论证及商谈等工作。 鉴于该事项程序复杂，相关资产还需进

一步梳理

,

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依据进展情况和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28日

关于增加东方证券、光大证券、华融证券、中国民族证券为前海开源事件

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证

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大证券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证券

"

）和中

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民族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

2013

年

11

月

28

日起，东

方证券、光大证券、华融证券和中国民族证券将代理销售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特别提示：

201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6

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1-29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客户服务电话：

95503

传真：

021- 63327888

网址：

www.dfzq.com.cn

东方证券在全国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本基金的认购等业务。

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客户服务电话：

95525

传真：

021-221691234

网址：

www.ebscn.com

光大证券在全国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本基金的认购等业务。

3．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A

座

3

层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联系电话：

010-58568235

传真：

010-58568062

网址：

www.hrsec.com.cn

华融证券在全国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本基金的认购等业务。

4．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盘古大观

A

座

40F-43F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5618

传真：

010-56437030

网址：

www.e5618.com

中国民族证券在全国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本基金的认购等业务。

5．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1-666-998

网址：

www.qhky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